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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隨著教育改革步調加快，新進教師在踏入校園初期，常同時面臨教學法更新、

新課綱理念導入、學生多元需求及行政工作等多重挑戰 (Darling-Hammond, 2006)。
為幫助新進教師快速融入校園並提升教學品質，教育部自 2013 年起委託師資培育

大學辦理新進教師輔導研習，各縣市政府教育主管單位亦推出類似措施，目的在於

透過新進教師間的同儕互動，建立職場上可供交流的支持系統；然而，短期的新進

教師輔導研習在實務上不足以支撐新進教師面臨的困境。許多教師仍面臨行政支

援不足、高度的行政人員流動，以及在教學創新時缺乏資源整合等瓶頸，致使新進

教師在職業生涯初期產生挫折感，甚至影響留任意願 (Fletcher & Strong, 2009; 林

明地，2020)。 

基於此，本文將從教師聘任與養成制度探討如何減少或避免新進教師在職場

適應階段所面臨的挑戰與輔導需求，包括檢討現行聘任制度的問題、師資培育與校

園行政實務的契合，以及不適任教師處理方式的明確化。最後，本文提出建議方案

與未來發展方向，以期新進教師在初任職場生涯中能穩定且具備即戰力。 

二、 教師聘任與養成對於新進教師適應之挑戰 

（一）教師養成與學校實務運作上的差異 

1. 一個組織結構，兩種權威系統 

雙重系統理論（dual system theory）學者認為，組織結構係由兩種不同的系統

所結合而成，其一為行政系統，二為專業系統，兩者可並行不悖，說明組織內部常

存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次系統，合而成為雙重系統組織（Owens,1991）。將此理論應

用於學校，可將學校運作劃分為「教學」（專業）與「行政」兩個系統。 

    Freidson（2001）進一步回應上述論述，指出學校是一種雙重權威控制結構

（Dual Authority-Control Structures）：一方面，層級結構強調行政倫理的行政權威；

另一方面，學校亦為教學權威導向的專業型組織。這兩種權威系統在學校往往互為

競爭與牽制（Johnson & Kruse, 2012）。教師如何適應這種競爭性控制結構所造成的

緊張關係，成為新進教師適應上的一大挑戰。例如，大法官釋字 380 號解釋協同意

見書（1995）就認為憲法保障的講學自由代表教師專業受到尊重，但國民中小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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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講學自由上的權利上則因學生尚在身心成長階段，理解批判能力猶有未足，而

受到部分的限制，學者亦認為教師往往曲解《教師法》第 31 條第 7 款免於外力干

預自主權，而過度解讀教師專業自主權如同講學自由權利可免於行政監督或視導

（邢泰釗，2004）。據此，行政權力仍可因保障學生學習權益而對教師專業進行適

當監督。故行政權力如何與教師專業自主權衡平，即成為新進教師在雙重系統競爭

下適應不良的原因之一。 

2. 師資養成對學校行政專業培育不足 

傳統校園文化多由資深教師與歷年累積的行政習慣所塑造；但若行政人員流

動率高或缺乏制度化傳承，校園文化便易呈現斷層或混亂，致使新進教師難以及時

獲得指引 （林明地，2020）。現行師資培育機構在教師教學專業上的培育固然不遺

餘力，觀念上認為教學專業乃教育核心任務，但學生學習權益的保障仍仰賴學校行

政系統的支持與確保。因此，師資養成必須正視學校實務運作的現實：在學校無法

完全滿足專業行政人力需求前，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問題將始終難以避免。為使新進

教師在融入同儕團隊時減少磨合困難，師資培育機構應回應學校對行政專業的期

待，以免影響新進教師的教學效能與職業成就感。 

（二）教師聘任與學校實務運作上的差異 

1. 教師聘任程序，考用無法合一 

    學校教師聘約屬於公法上的僱傭關係，其法律性質依行政法學者看來應屬於

行政契約 （李惠宗，2014；吳庚，2016；林錫堯，2016）。教師聘任不同於一般民

間契約之私法關係，其聘約內容不能任意約定，必受公法監督。因此，在教師甄選

簡章或介聘時，常要求不得列入《教師法》第 14 條 1 項所列之教師停聘、解聘、

不續聘事由；而此類事由作為教師反面事由的列舉規定，在甄選或介聘前，聘任機

關往往以書面切結方式代替實質審查，致使難以排除具備該情形者。此外，新進教

師聘任程序無論是在甄試階段的筆試，或在短時間內進行的教學演示及口試，都難

以充分證明其是否勝任學校之教學與行政工作，故考用往往難以合一。因此，應建

立教師遴聘體系中試用期之條件規定，延長對教師適任性之觀察期限，以作為聘任

依據。 

2. 不適任新進教師難以汰除 

    如前所述，建立教師遴聘體系中試用期條件規定之目的，在於新進教師若出現

不適任情形，依現行處理程序，難以將其迅速汰除。根據《教師法》第 14、15 條

及《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教師不適任程序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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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違反刑事、懲戒、性平等法規、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輔導管教不當，以

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等四大類。其中，第一類因違反法規者，由於涉及其他

非教育行政機關單位調查且法律規範明確，學校在處理時具有明確依據（如判決

書、懲戒決定書、調查報告等），雖可能引起社會觀感不佳，但處理過程較少爭議；

而後三類處理則因事實認定爭議大，常陷於教師工作權保障與學生學習權益之衡

量而難以達成共識。如果在新進教師正式聘任前，能建立一套在校園實務現場觀察

其是否適任之衡量基準，不僅可先行對教師進行試用與輔導，亦能大幅減少後續因

不適任教師汰除而產生的爭議。 

三、 教師聘任與養成於新進教師的輔導策略 

（一）教師養成於教學與行政權威上的均衡 

    現行教育行政體系對教師之養成，主要從兩方面著手：一為取得教師資格前於

師培體系中之學習；二為成為公立國民中小學正式教師後之專業成長與進修。師培

體系若欲保障學生學習權，則必須積極培育未來教師各項能力，例如以課綱學習領

域來培育師資，避免因師資結構問題導致非專長授課，同時也不應忽略行政能力之

培養，包括法規理解、總務行政及其他行政工作所需之專業能力。而在教師專業成

長與進修方面，現行措施雖豐富，卻往往因過多專業研習進修而影響學生正常學

習；教師研習進修的目的在於使其專業知識能有效反饋至學生身上，故應建立以教

師需求為主、而非僅滿足行政要求的研習模式，同時再審慎思考教師進修取得學位

是否應與其薪資調整掛鉤之制度設計。 

（二）教師聘任適應期的有效輔導 

    雖有學者認為，透過師徒制或正式導師制度，使資深教師與初任教師建立穩定

合作關係，定期進行課堂觀察、教學示範與反思討論，能有效縮短新進教師適應期 
（Feiman-Nemser, 2001; 郭柏宏，2024）。該立論雖為目前普遍採行之新進教師輔

導方式，但保障學生學習權益之責任應建立在教師正式聘任後即應具備適任教學

與行政能力；但現行聘任程序無法確保學校用人條件，以及因不適任教師汰除程序

冗長且難以落實的情況下，建構一個有資深教師或專責人員輔導適應的教師聘任

之適應期限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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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而言，新進教師在初期職涯面臨眾多適應性挑戰，包括校園文化與人際互

動、家長與社區互動需求等。若無完善支援機制，新進教師容易產生挫折感與倦怠 
（Fletcher & Strong, 2009）。然而，學生學習並非可供新進教師實驗的對象，學校

現場亦無法無限期等待其成長。因此，如何讓新進教師進入職場即具備必要適應準

備，成為本文關注之主要方向。本文主張，透過師資培育機構中行政專業之養成及

教師甄試聘任制度之調整，於新進教師進入正式職場前即建立穩定且多元的輔導

體系，使其能在學校行政與教學雙重系統的競爭結構下，既能統整行政資源，又能

充分見習學校實務，從而穩定人力配置。 

（二）建議 

1. 師資培育機構學校行政專業課程的加強 

    行政與教學雙重系統組織結構在學校實務層面既是一種現實，師資培育方面

應正視此現實。鑑於新進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已成常態，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及師資培

育機構重新檢視在校學生行政專業學分之修習情形，並提供更多與學校實務密切

相關之行政專業課程，如總務及庶務相關之採購法理論與實務、涉及性平、體罰、

霸凌等學生輔導管教規範及申訴救濟相關之行政法學理論與實務課程，以及基礎

公文書寫作等，從而使新進教師在初任職階段能減少摸索過程，降低工作挫折感。 

2. 教師聘任制度試用期間的試行 

    建議增訂《教師法》第 10 條第 3 項：「前項初聘期間，應由各分發學校辦理考

核，考核項目及輔導機制得授權由各主管機關訂定之。初聘期滿成績不及格不予續

聘。」（原條文第 3 項移置第 4 項）亦即初聘期間等同於建立教師聘任一年的試用

期限，或以甄試正式教師條件進用代理教師，並規定代理教師在學校服務期間即為

試用期。在試用期間內，必須設有公開考核程序，並邀請試用學校、教育主管機關、

專家學者及家長團體等多方參與，以增加考核公信力。試用期滿且考核通過者，方

可轉正聘任為正式教師；如此程序可促使新進教師在試用期間累積教學及行政能

力，有效提升其職場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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